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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府办函〔2014〕114 号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普通
干线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府直属和中央、省属驻梅有关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梅州市普通干线公路路域环境整

治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

问题，请径向市公路局反映。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 年 4月 10 日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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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普通干线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保护我市普通干线公路，提升公路的综合服务

水平，依据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、《交通部“十二五”公路养护

管理发展纲要》、《广东省“十二五”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》、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普通干线公路路域环境综

合整治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等法规和文件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市

的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按照

“政府组织、部门配合、综合治理、标本兼治”的原则，推动全

市普通干线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，努力创建“畅、安、畅、

美”的交通环境，实现全面提升我市普通干线公路交通综合服务

水平，推进“休闲到梅州，享受慢生活”，为梅州经济社会振兴和

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本次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，市政府成立普通干线公路

路域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市政府副市长陈建青担任，

副组长由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震云、市交通运输局局长余其豹、市

公路局局长谢钦文担任。成员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和市公安、

财政、国土、环境保护、住建、交通运输、水务、林业、规划、

城综、公路、工商等单位的分管负责同志担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



－３－

设在市公路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市公路局局长谢钦文兼任，副主任

由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何春华担任。

三、工作目标与具体要求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

从 2014 年 3月至 2015 底，用 2年左右时间，通过综合整治，

消除公路路域“脏、乱、差、堵”等现象，努力创建“畅、安、

舒、美”的交通环境，全面提升我市普通干线公路的通行能力、

路况水平、安全水平和交通综合服务水平。

（二）具体要求。

⒈路面干净整洁，边坡稳定，排水系统通畅。交通标志前后

500 米无广告（非公路标志），交通标志标线完整清晰，公路附属

设施完善。

⒉公路用地范围内无违法搭接道口及擅自占用挖掘公路，无

违法跨越和穿越公路的构造物，无擅自设置非公路标志，无摆摊

设点和打谷晒场，无占用公路路面、路肩堆积物；公路建筑控制

区内无违法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。

⒊公路两侧店铺、加油站、加水洗车场等与公路搭接的活动

场所实现通道式平交口管理，出入处实现硬底化，或以绿篱、隔

离墩等形式有效隔离，确保公路轮廓完整。

⒋解决村镇和城乡过境路段路域范围内乱堆、乱放、乱挂问

题，实现公路沿线环境绿化、美化、亮化。

⒌在集中整治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发挥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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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使公路路域环境长期保持良好，尤其是村镇路段的路域环境。

四、整治范围和主要内容

（一）整治范围。

全市普通干线公路。重点是“十二五”期间省确定的普通干

线公路改造（养护）示范工程，出省公路边界路段（从省际分界

向省内延伸的 10 公里公路段）和其他普通干线公路穿村镇、穿城

区路段（公路进入村镇、城区前 500 米至村镇、城区后 500 米路

段）。路域范围包括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（路内）和公路建筑控制

区（路外）。其中：公路建筑控制区，指从公路两侧边沟（截水沟

或者坡脚护坡道）外缘一米（无边沟的，从防撞栏或者防撞墙外

侧五米）起算的以下距离：国道不少于二十米，省道不少于十五

米。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

规划定并公告，由公路管理机构设置标桩、界桩。

（二）整治内容。

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由公路沿线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

政府负责具体组织实施，各有关部门及沿线乡镇密切配合，认真

落实，确保按时完成综合整治任务。

⒈查处和清理路域范围内违法违规行为，对路域环境综合整

治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协调。（公路部门牵头，交通运输、公安、

城乡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国土资源、工商、城管、环境保护

等部门协助配合实施）

（1）沿线标志标线和交通安全设施整治：开展路域范围内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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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交通标志标线和穿越公路行人过街设施使用情况排查，对存在

安全隐患的要重新设计并整改。规范公路标志设置，增设展示地

域自然、人文景观、公路服务设施和宣传交通安全文明等行业统

一标志标牌，全面优化美化公路出行人文环境。对公路沿线非公

路标牌，包括在路内以跨路门架等形式占用设置、在路外擅自设

置或未按规范要求设置，以及弯道内侧设置明显影响行车视线的，

必须拆除或迁移；对经许可设置但已破损陈旧的，要责成设置者

限期刷新整修。对路域范围内居民房屋、围墙等设施上的广告、

非公路宣传标语要进行覆盖和清理，对公路沿线误导行车或影响

视线的商业性广告标语要进行覆盖或拆除。

（2）平面交叉路口整治：平交道口及接入口设置要规范，平

交道口要保证视距良好，间距合理，无遮挡视线的障碍物，干线

要设置警示标志和道口标柱，支路要设置减速让行或停车让行标

志，明确主路优先通行权。干线公路之间、干线公路与其他县道

的交叉路口要设置指路标志；道路接入干线公路的交叉口要进行

硬化，硬化长度不少于 30 米；要在乡道道口处设置减速带。公路

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包括工程施工单位、厂矿企业、废旧品收购点、

垃圾填埋场、煤炭集散场等要负责做好开设道口的硬化和卫生保

洁工作。对公路沿线的加油站、商业店铺等倚路经营的非公路设

施，以及与公路平行的场院要通过隔离墩或连续绿化平台实施有

效隔离，做到出入口与公路搭接规范。

（3）绿化景观整治：根据梅州山区实际和气候等因素，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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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造景与自然景观相结合，坚持“栽、管、护”相统一，突出

梅州特色。在穿越城区路段的绿化，要会同园林管理部门共同实

施，提升绿化美化和景观化效果，并与周边整体景观相协调。

（4）过村镇城区路段整治：公路过镇、过村路段要严格按照

有关规划和管理要求，综合治理公路两侧新建集贸市场、厂矿企

业、学校、开发区、住宅等，做到路宅分离、建设规范。加大街

道景观环境整治力度，进行必要的亮化、绿化、美化。要清理乱

贴乱画、乱吊乱挂现象和破旧牌匾，结合地方文化特色规范统一

各类指示牌、标志牌、广告牌匾等，达到整洁、大方、美观的效

果。结合道路升级改造及大中修工程，统一规划村镇段的排水设

施，满足公路和市政排水需要。过镇、过村路段原则上应取消明

沟式排水设施，逐步改为暗沟连通村镇外自然排水体系，由地方

政府实施村镇段排水设施的日常养护。

（5）沿线货物集散地和石场整治：对公路两侧的建筑材料、

煤场等散装货物集散地和建设工地进行清理规范，做好防护措施，

防止造成公路污染和其他环境污染。出入口要实行硬铺装和水冲

洗，散体物料运输车辆须冲净车身车轮，采取密闭措施确保无洒

漏脱落才能进入普通干线公路行驶。

⒉做好路域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的治安维护工作，对破环、

阻挠、妨碍路域整治工作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处理，制止在公路

上违法停车、堵塞交通等行为，整治无牌无证车辆，切实维护好

交通秩序。（公安部门负责，交通运输、公路部门协助配合实施）



－７－

⒊整治各类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。对沿线建筑控制区内未经

许可的违法违章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违法设施进行坚决的取缔，

严格规划管理和审批。（城乡规划部门牵头，住房城乡建设、国土

资源、城管等部门协助配合实施）

⒋查处和清理路外未按规定设置的各类摆摊点、洗车点，全

面规范商户经营行为。及时清除路外堆存的垃圾、渣土、杂物、

废弃物，设置必要的垃圾箱（桶）、垃圾池，加强日常保洁、每天

定时清运。（穿城路段由城管部门牵头，其它路段由公路部门牵

头，交通运输、工商、环境保护、环卫等部门协助配合实施）

⒌查处和清理中型及以上公路桥梁和公路渡口上下游 200 米

范围内采石取土、修筑堤坝、压缩或者扩宽河床等危害公路、桥

梁、渡口安全的各种违法行为。对在公路桥梁跨越河道上下游禁

止采砂范围内（特大型桥梁上游 500 米，下游 3000 米；大中型桥

梁上游 500 米，下游 2000 米；中小型桥梁上游 500 米，下游 1000

米）采砂危害公路桥梁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（水务部门牵头，工

商、环境保护、交通运输、公路等部门协助配合实施）

⒍查处和清理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外 100 米范围内的采矿、

采石、取土等违法行为。（国土资源部门牵头，住房城乡建设、环

境保护、交通运输及公路等部门协助配合实施）

⒎清理路外各类杂乱种植物，做好可绿化路段的生态绿化和

美化，使公路绿化与周边环境和景观相协调，并结合地方公路景

观带建设一并实施。（林业部门牵头，城管、环境保护、交通运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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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等部门协助配合实施）

五、工作要求

全市公路路域环境整治活动要做到三个结合：行业部门与相

关部门协同会战相结合，治理整顿与规范管理相结合，集中整治

与长期治理相结合。要突出重点，树立典范，以点带面全面开展

此项活动。

（一）成立机构，加强领导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成立普通干线公路路域环境综合

整治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督查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，

确保综合整治工作高标准、高质量按期完成。

（二）明确时间，抓好整治。

⒈集中整治时间：2014 年 4月 1 日—2015 年 8 月 31 日。其

中：2014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国道 205、206 线和省道 120、225、

332、333 线路的整治， 2015 年 8 月底前完成其他干线公路整治。

⒉2015 年 9 月 1日—9 月 30 日为各县（市、区）自查自检及

市初验时间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对照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的工

作目标和总体要求，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自查，查缺补漏，确保

整治工作不留“死角”，最后由市普通干线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

领导小组进行初验。

⒊2015 年 10 月 1 日——12月 31 日为省验收总结时间。

（三）调查摸底，做好方案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于 2014 年 3 月底前对本辖区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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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域环境进行调查摸底，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做出综合整治方

案报市普通干线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在整治前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手段，

采取多种宣传方式，对综合整治工作的意义进行广泛宣传，为综

合整治工作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，推动综合整治工作顺利实施

（五）建章立制，保持效果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建立路域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，加强日

常监管和集中治理力度。要把路域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各有关单位

年度工作目标考核，巩固和保持综合整治成果，为我市经济和社

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公路交通环境。市将对取得突出成绩的县（市、

区）及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表扬，对工作开展不力、措施不到位、

整治效果不明显的单位，将给予通报批评和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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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协办、市纪委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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